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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文件

宁 德 市 财 政 局

宁医保规〔2025〕6号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

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

市医保中心，市医保稽核信息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、财

政局，各定点医疗机构、有关商业保险公司：

为衔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医疗保

障待遇清单制度，提升我市职工医保基金使用质效，经研究决定，

调整宁德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最高支付限额政策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设置宁德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最高支付限额为政策

范围内费用 80 万元/年（叠加基本医保段 10 万元/年），年度起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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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报销比例等其他待遇政策保持不变。

二、市医保中心、市医保稽核与信息中心要认真做好政策调

整的经办实施，及时对接承保商业保险公司，在规定时间节点完

成医保信息系统改造与相关经办服务调整，确保政策落地。

三、市、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、相关商业保险公司要做好社

会舆情监测和重点人员医疗费用监测，及时掌握政策实施动态，

重大情况及时向市医保局报告。

本文件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，由宁德市

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0日印发


